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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訪
員
來
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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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簽
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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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昨
口

◎
武
昌

公

北
軍
退
出
城
外
。。由
劉
佐 

龍
收
編
。。

@
赤
軍
拾 
一 日
企
數
入
武
昌 

， M
 

秩
序

◎
劉
玉
春
確
被
紅
軍
拘
逮
。

報

攀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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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現
押
留
于
武
昌
省
議
會
。

軍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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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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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收
受
款
項 

改
隸
赤
軍 

北
京
拾
二
日
電
。
頃
接
漢
口
电
報 

被
困
用
久1
現
已
投
降
，,
聞
北
軍 

條
件
，。規
定
南
軍
交
欵
與
北
軍
。。

武M
城 

城
軍
隊

號 九 拾 四 第 三 什 卷

則
改
編
投
入
雨
軍
。。

武
昌
失
陷
。比
恢
以
前
情
景
史
紛
擾
，此
次
赤
軍 

得
在
城
內
有
立
足
地
。係
施
用
一 
种
勇
敢
戰
略
， 

初
一
廣
東
第
四
軍
佔
駐
型
喜
曲
教
堂
，與 

1.,.1 守
該 

部
城
瑞
之
北
軍
通
消 

'*'.，
遺
以
食
物
川
繩
南
上

，。在
此
败
日
；
有
些
軍
子
名

繩
史1
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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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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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戰
半
時
後
。。紅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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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̂
e■̂

M
■3c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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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人
不
願
再
減
陸
軍 

▲
藉0
遠
束
情
勢
危
急 

東
京
拾 

：：：市；

昭
日
各
報
紙
登
載
云

美
阈 

寸
•} 

宙
卩 

力
沙 

W
坤 

陸
導

軍
隊
司
令
柏
勝
氏
：
在
費
城
演
說
反 

國
陸
皇
战
减
。此
議
大
併
在n
本
贊 

項
維
持
中
備
芥
之
歌
迎
，而
日
本
各 

則
謂
如
美
國
議
備
减
至
不
能
供
安
和

及
，，日
本
照
之
而
减
上
：
則
國
防
史
不
堪
段
想

木
宮
；
今
晚
提
倡
反
封
减

>
>
-

軍
，，自
令
日
本
軍
界
注
意
，因
關r
撥
欵
維
持 

日
本
海
陸
及
川
題
刻
仍
不
論
也
4
9
"
遠
我 

情
勢
一
比
口
自
史
形
危
急
，因
有
*
小
學
識
人 

物
，，以
爲
新
中
國
現
已
醒
覺
，力
忠
狡
奮
圖
慨 

/
同
時
靳
利
特
氏
在
倫
敦
國
會
警
吿 
謂
日
本 

當
局
不
以
中
國
山
方
党
派
爲
紅
黨 
信
得
南
方

赤
黨
無
害r
日
木
云
。
，.

a-
。。各
會
主
持
會
军
，一
嗣1
會
成
出
者
日?

。 

該
會
遂
逐
漸
加
至
六

—餘
團
懐
，
勢
力
赤
逐
潮

■

一。。至一 

用
工
會
與
前

。。廖
仰
愷
任
省
长
，
思
利 

一
匸
會
以 

9

多
和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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槌
種
抵
抗
商 »
之
所 
惟
總
工
會W 

平
者
流
：
吐
陳
森
黄
煥
庭
等
？
乂
夕 

人
發
生
關
係
者
，-
故
對
廖
我
示
不
分

"
廖

氏
因
此
。。乃
知
總
匸
會
不
可
恃;
遂
由
鄂
中
夏

黄
平
等
。。奉
廖
命
組
織
虚
中
華
全 

侖
圖
將
總
工
會
之
勢
力
吸
收
，
申 

治
勢
力""
源
源
不
絶
之
俄
國
金
錢

會
。。 

之
政 

愛
金

錢
畏
勢
力
之
無
識
工
人
。。必
入
有
般)
乃
結
果 

適
得
其
反
。。止
扯
得
總
工
曾
之
書
記
制•爾
崧
脫 

離
總
工
會
關
係
。"
加
入
全
國
總
匸
會|
乂
由
劉 

拉
得
壹
輾
穀
工
會
，。
施
卜
爲
會
長)
汕
業
工
會 

曾
西
盛
爲
會
長
丿
脫
雌
而
已
，廖
氏
施
恰
合
观 

名
義
不
合
用

C

，乂
組
織 V
 廣
洲
工
會
聯
合"
" 

極
力
進
行
、。然
收
效
亦
微
乎
其
微
、
絕
無
勢
力 

“。然
因
此
已
惹
起
總
工
會
之
悪
感
、因
之
對
於 

廖
派(
左
泯
)
行
動
，；
遂
不
滿
通
，而
屢
屢
仅
對

黑

。此
總
匸
會
反
左
之
動
機
也

人
。。向
無
精
神
，乂
乏
財 

工
會
聯
合
機
關
之
名
而
已 

展
之
事7
左
派
遂
得
以
政 

其
勢
力
，
卽
請
求
立
案
之

政
、
故
办
徒
負 
總 

;
不
知
有
所
謂
圖
發 

治
勢"
：
逐
漸
削
弱

工

農E
廳
指

定
其
不
得
加
入
總
工
會
：
而
加
入
全
國
工
會
之 

頰
)
。浸
田
有
廣
州

■-[:
人
代
女
大
會
之
組
織
；
以 

圖
根
本
將
總
工
會
勢
力
推
翻
。，此
今
春
事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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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完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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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
林
善
同
卅
兀 

黄
惠
棠 

何
少
英 
莫
月
容 
各
卜
兀 
陳
枠
安 

黄
傅
彩 
黎
德
裕 
徐
德
奥 

以
上
各
拾..几 

翁
榮
燃 
现
"
韶 

II 開
順 

李
皇
時 
關
文
彬 
師
溢
才 

陳
松
宗 

陳
根
源 
陳
賢
•

吳
荔
 
司
徒
煥
棠 
黄
桂
棠 

唐
自
槌
卄
元 

鄧
的
幌n..
儿 

朱
亮
十

-H.
元 
曹
俾
昌
拾.兀

f/i
勅
貿

陳
大
摩 
周
悅
富

鋭 

別
儿
動 

明
初
羅
宏
高

郎 
源

陳

廖
顯
愛 

陳
根
源

享

以
上
爲
五
元 

16
華
杏 
郷
能
用 

那
帝
滞 
非
帝
昭 
鄭
砸
東
熊
祖
永
 

某 
棠 
郎
华
備 
郎
影
振 
®
济
論 

司
近
常 
题
光
植 

员

濟

而
 
辰 

以
上
各
二
元

7L 
馬
攵
甫
拾
元 

李
冲
 

,{$ 開
活 

馬
瑞
圖 

以
上
各
五
元 

元 

苗
明
昆 

馬.海 

梁
紀
祥 

張
德

馬
叙
蠻

容
八
元

謝
榮
樂   

V..
儿 

/1. 

応
錦
俊 

曾 
旺 

馬
北
江 
名
一 
元 

局 
球 
馬
桐
俊 

馬
砚
養 
各
豆
毛

李
祐*

各
五
元

張
進
廷 

司
徒
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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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春
亮

张
祀
梓
關
仲
寕
 
梁
榕
標 
版
椿
浴 

以
上
各
壹
元 

各
貳
疋 

林
炳
耀 
羅
翎
翔 
林
義
女

黃
秀
伯 
林
方
杞

以
上
存 
一

致
沙
面
胆
公
堂
五
元
， 
馬r
  

^

 
一
元
五

梁

棠

勞

祥
 

馬
榮
杏 
^
^
發 

以
上
各
京
元

馮
連
福 
胡
世
仲 

各
二
元

林

梁
•

葉
燕
新 
縄
北
裕 
葉
吉
榮 
劉
人 

林
徳
珠
五
元 

馮
賢
亮 

胡
南
黎

琳
ZL
毛 

郎
松
昌
十
元 

李
華 
朱
星

福
壹
元

各
二
兀 

各
五
元

各
二
元 

岑 
章 
各
一
元

宋 
益

科
亭
倫 

阮
朝
協

陳
大
平
陳
 
®

笠
巴
市
篤 

黄
恭
錦

黃 
秋 
吳 
池 

何
添
松 

李
腐
南

M
艮
慶

吳黄
錫
鈿 

陳
以
庚 
岑
華
女 

馬
本
精

師
培
盛 
吳
興
九 
李
小 

吳 

心 
許 
炯 

馬

以
上
毎
金
元

蘭
拿
坤

陳
象
佐 

陳
有
合 
朱
百
女

朱
萬
癖

陳
構
大 

生
學
川 

鄭 
作 
(
崇
炤 

方
耀
球 
鄭 
植 

雷 
悅 

陳
染
典

黄
關
亭 

陳
儿
港

陳
明
作

眼
孔
榮 
馬 

炳

•  

/..• 
維 

温
振
朋 

陳
長
大 

黄
祝
顯

馮
洪
秋

陳
羅
添 

朱
有
富

陳
源 

聚
仃

以
上
各

梁
北
昌

梁
耀
遐
贰
元

(
未

@
 困
城
屮
之
西
安
外
偽 

▲
現
已
救
出

北
京
；
二H
电
*
阈
民
車
扼
守
陳
曲
省
切
而
安 

府
一
被
劉
鎭
用
中
隊
闡
攻
，八
困
企
城
內
之
外
國 

傅
教
徒
二
現
已
救
出
，"
小
安
、無
恙
。

■
美
國
飛
機
巡
視
中
南
美
洲 

A
途
科   

V
 萬
八
卜
英
里

進
城 
"
街

—•
慢
兮
，及
：：：出

北
軍
投
誠:
全 

城
驚
動
，
北
軍
書
將   

11
所
穿
軍
服
除
卸
。。願
投 

人
革
軍 

自
干
败
仃
关
欲
人
監
督
公
醫
院
？
監 

#
教
堂
五
間
、賓
大
學
、及
天
主
教
會
？
冀
保
持 

JL
屮
，"

，賓
州

—
收
容
某
長
，   

JC
時
俏
天
小
變 

動
也
：
迨
該
民
將
門
關
閉
而
紅
軍
已
蜂
擁
入
城 

，
有
北
軍
叫
拾M
聚
城
入
醫
院
內
。，报
叫
軍
火 

C
，拆
毀
事
務
所
。
府
書
籍
與
樂
櫃
傾
出
二
紅
軍 

與
北
天
徹
晨
住
街
上
劇
戦
：
各
處
屍
骸
遍
地"
。 

或
毎
奄
待
斃
「
至
午
南
軍
逹
大
門
，
第
八
軍
番 

于
下
午
進
城
：，訪
者
經
漢
陽
閘
人
城 

軍
隊
迫 

進
二
杵
多
巾
民
正
門U
被
蹂
躍
流

1111
，，大
子
因 

擢
触
板
傾
覆
滅
頂
，，途
次
赴
醫
院
時
：
軍
上
仍 

續
鎗
帙
；
弾
九
横
飛
，
北
軍
則
將
儿
領
上
記
號戒

摘
除
"
。住
各 ！

幷
押
解
降
兵
赴
督
房 
明
日
或
改
編
爲
赤
軍
、巷 

帙
死
傷
之
敗
未
悉 
，薄
依
鑰
聲
不
止 
人
民
隨
 

起
拳
鬥
及
暴
動
， 
南
軍
無
暇
弾
壓 : 
此
等
格
鬥 

係
[AJ
人
民
就
兄
分
南
北
派
爭 

而
起
;
晚
間
人 

民
各
歸
家
閉
門
一*
兄
安
静
，
軍
隊
旋
卯
出
示 

安
民
：

©
 劉
玉
春
遇
害

6

被
紈
鎗
殺
於
省
議
會
前 

武
四
拾
二
日
電
二
紅
軍
於
拾H
 

常
雙
方
仍
續
談
判
之
際2
街

—
人
估
武
昌
城
。 

滿
佈
屍
骸
丁
萬

力
・
千
名
北
軍
中
。
其
不
願
收
編
者}

lllj
羣
集
聰

候
處
分
：
防
兵T
令 

VII 
玉
春4 

。。係
因
有   

V
 部
份
，守
兵
效
變"

忽
被
推
翻 

期
六
卜
午

有
飛
機&
架
綿
翔
本
城
上
，"
擲.卜
傅
軍
。
勤

乙
恤 

此
人 

即
逃 

有
蛤

各
受
飢
苫
之
居
民
無
須
驚
恐
，  

<-<■ 

難
，
實
緣
一 
人
野
心
貪
婪
所
牧

餘
决 

匿
匸

自
由

Z;.
f
"
及
翌
日
拂
焼
，. 

督
教
仲
公
醫
院

—
劉
一
玉
布.

聲
>
、驚
惶
逃
過
蛇
山
而
赴
解
督
教
會
學
校:
藏

匿一

"
二
迨
赤
軍
到
儿
盧"

,
11')
僕
人
恐
嚇
，嚴
詰
劉
司
令
何
在
：
該
僕
遂
以 

明
吿 
二
時
內
軍
隊
將
 

$11 氏
拘
逮
押
 

fr 省
議 

會
：
星
期
守•
下
午
四
時 
、紅
軍
對
牧
師
蘇
特
氏 

寸
及
劉
氏
之
命
實
不
値V .
交
遲
四
拾
分
 
to 
<

訪
員
等
行
經
爲
會
前
面
：
一英乱一

兄
餓
疗
堆
植 
有
等
置
於
粗
棺
內
，餘
則
暴
露.| 

地

，隨
聞
軍
隊
在
織
會
庭
切
放
鎗"
位
連
其
瓜
拾 

响
訪
者
趨
赴
城
門
；
問
哨
兵
誰
被
to 决

、答 

云
劉
將
軍

e
江
西
大
戰

△
南
昌
危
急

上
海
拾 
一
日.电
紅
軍
人
寇
江
.四
省
。"
孫
傅
芳 

聯
軍
與
之
大
帔
，南
四
城
爲
其
要
若
。刻
正
看 

)<-雨
颯
搖
中

e 孫
傅
芳
戰
勝

▲
琳
退
赤
审
编1
軍

漢
口
拾
一H

V115
接
碓 
IT
消
息
係
傅
片
軍
 

隊
現
仍
像
守
儿

;I-. 
南H
及
南
源
能
路
全
線
川
 

已
将
赤
朋
第L
d
 
逐
人
：
孫
氏
刻
小
儿.江 

係

U
-
人

‘- H
"
k
斤
以
次
仆
俠
 

雖
盛
四
只
龈
字
及
攻
邪
省
伍
吳

-̂.̂氏U
卜
的
未
能
门
有
充
足

1K力
謀
W
失
地

®
 劉
玉
春
未
死
說

▲
將
交
軍
法
處
成
判 

漢
口
拾
一
一h
近
，
有
多
名
北
軍
被
紅
母
捉
縄
。 

控
爲
拚
却<
。  

<!-.n
4
街
上
鎗
决
：
守
城
之
北
軍

5̂̂̂H

梁
耀
益
君"
。向 

居
本
琼
，C

前
五 

年
在
本
公 

h1
買 

有
燕
梳
銀
二
千 

元
。。舊
歲
梁
君 

囘
國
。
在
港
逝 

什.
。。苴
妻
黃
氏 

。。將
情
報
吿

C

。 

本
公
司
就
如
败 

暗
償
。，但
维
君 

前
曾
任
木
公
司 

借
有
欵
項
•
，故 

將
欵
招
除
借
敗 

餘
則
如
数
交
梁
一 

黃
氏
收
入
，。

今
日
被
伴 

IAI
或
逃
散
;
杵
耳
改
扮
片
民
逃
走
。"逮

北
軍

l•1
令
劉

:-k.
  
存
與
砲
哪
督

。。劉
4
交
軍
小
處
战
判
。料
不
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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